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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评论

画里画外

“租人上课”

□评论员 夏熊飞

替喊到、替上课、替做笔

记、替写作业，记者日前走访

发现，多所大学校园内出现包

含一条龙服务的“租人上课”

服务。有“组织”，讲“诚信”。

“租人上课”乱象引人担忧。替

课的费用约为每节课 (包含2

小节课，约90分钟 )20元至30

元不等。

微言大义

警车被贴罚单，关键在“后续”

南京下关白云亭路上，数辆警车集体违停，特别
显眼。不仅仅是社会车辆，路边停放的一排警车车窗
上也张贴着违法停车告知单。

警车作为公安机关的特殊车辆，享有法律规定
的特殊权力。然而，长期监督机制的缺位，助长了部
分警察的特权思想、本位思想，一些警察知法犯法，
恃车而骄，或把警车作为炫耀身份、特权的工具，或
当作私家车成为牟取私利的道具，而交警部门因为
同属一个系统内，往往对同行违章视而不见，导致一
些警车无视法规，乱停乱放。

警车违停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一是违背了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二是损害了执法部门
的形象，三是执法人员带头违法，给社会车辆起到非
常不好的示范作用，因此，此次南京白云亭路上数辆
警车集体被罚，应该是依法治国背景下，职能部门执
法必严、违法必究的良好典型，故获得网友一致点

赞。
警车违停被贴罚单，只是一个良好的开始，关键

在于“后续”。数辆警车集体违停是何原因？是在执行
紧急公务还是有权任性的惯常做派？若是后者，罚款
由谁出？如是公共财政买单，则违法停车告知单意义
几无，反而沦为一场忽悠百姓的表演。只有让肆意者
自掏腰包，感到肉痛，才能汲取教训，不再违章，也才
能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公正性。

群众对警车违停的较真，是规范公务用车、约束
公权力的强烈呼唤，也是法制意识、公民监督意识提
升的标志。有关部门要顺应民心，体察民意，把警车
集体违停的前因后果公布于众，使之成为从严治警、
严格执法的活教材。而一视同仁、公平公正、把公权
力的运行纳入法制框架和公共监督的轨道，则是罚
单背后，力透纸背的法律威慑力和社会正能量。

(斯涵涵)

砌墙禁外卖救得了高校食堂吗

□媒体观点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不让送外卖了！”近日，记者接到该校大学生报料，学校已“禁止一切外卖

餐饮自行车、摩托车辆进入校园”。但学校的禁令并没阻挡住学生网上订餐，更没有阻挡住送餐的

队伍，外卖商家爬上学校的院墙，继续为学生送餐。

校园周边的餐饮外卖店多属于手续不齐的
小作坊，有些甚至是黑作坊，的确存在饮食卫生
安全方面的隐患。穿行于校内的外卖餐饮自行
车、摩托车也极有可能增加在校师生的交通安全
隐患。因而规范校园外卖，从安全角度而言确有
必要。只是这番好意，学生似乎并不太买账，尽管
下了通知、砌了高墙，学生订外卖、商家送餐的热
情并未消退，商家甚至爬上了院墙，只为送那一
盒外卖，真可谓“蛮拼的”。

外卖禁令考虑到了学生的饮食卫生安全和
交通安全，却忽略，甚至可以说是践踏了他们
的就餐权利。校园周边的外卖相比于学校食
堂，并无价格优势，普遍还高于食堂价格，但却

在校园内大行其道，不断蚕食着食堂的“市场
份额”，其优势就在于品种多、味道好、渠道广。
外卖风行，对高校食堂造成的冲击不容小觑，
我想这也是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发布外卖禁令的
潜台词之一。

高校食堂要想真正从餐饮外卖店“抢回”学
生，就必须得改革现有的经营模式，引入市场竞
争，也引入市场竞争的理念。在保持亲民价格的
同时，丰富品种、改进品质、提升就餐环境、提供
更多的就餐渠道。与时俱进，学会用互联网思维
经营食堂，通过便捷的网络渠道及时倾听学生的
最新需求，并加以调整，与学生需求实现无缝对
接；同时也可以利用勤工俭学学生的人数优势，

建立起高校食堂“物流链”，主动占领“外卖”市
场。我想，能够做好这些，“古老”的食堂也定能

“高大上”起来。
只要学校食堂能与校外的餐饮外卖店在上

述方面“分庭抗礼”，再加上一定的价格优势，
就算取消了外卖禁令、拆了围墙，外卖也难再
俘获学生的嘴与心。学生都被食堂的物美价廉
所吸引，外卖自然就会全线溃退，饮食卫生安
全和交通安全方面的隐患也就迎刃而解了。因
而，下通知、砌高墙，禁不了外卖，更救不了高
校食堂。高校食堂苦练内功，再辅以适当的食
品安全宣讲与科普，远比粗暴地一禁了之来得
有效。

□草根论坛

■该事件之所以被热议，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区
伯监督公车私用的“特殊身份”。监督归监督，嫖娼归
嫖娼，两者本来就不是一码事，自然不应该被捆绑到
一起。如果说监督公车私用是一种权利，嫖娼被处罚
则是一种“义务”，任何人不能免责其外。

但区伯并非完人，旁观需要公正，不能以我们内
心的某种需要来定义并且强加。一方面，公众无须滥
用“阴谋论”，试图将区伯打造成高大全的英雄；另一
方面，所谓“反区伯联盟”更不要就此大做文章，乃至
质疑区伯监督公车私用的动机和资格。 (高茵颖)

■该事件中相关部门的处置方法，也是被社会热
议的原因之一。最初，当地公安机关对区伯嫖娼的行
政处罚决定书，第一时间就在网上公布了；另外，隋牧
青、蔡瑛两位律师要求会见拘留所内的区伯，却阻力
重重。

在民众眼里，区伯是公民理性的代言，是传递正
能量的“倔强老头”。公德与私德本就是两个范畴，嫌
疑人还有检举揭发的权利，对于这样一个区伯，作为
地方公安部门，不是首先想着道德教化、引导帮助，而

是急吼吼在涉嫖事件上如此“昭告天下”，目的何在？
(杨静华)

■回应质疑有效性和速度，是管理部门应该掌握
的一门“学问”。伴随着区伯涉嫖消息的不胫而走，坊
间无限地对其涉嫖事件进行诸多“灰暗”的联想。按

《大河报》3月31日的报道，区伯嫖娼所在地——— 湘府
国际酒店的女服务员称，房间“里面东西基本没动，被
子被掀开了”，也没有人洗过澡。

不可否认，这些建立在自我认同上的随意猜测，
不但不是人们理性发言、利用合法手段对公权力进行
监督的直接体现，更是在很大程度上亵渎着法治的尊
严。

那么，怎样阻止这种灰暗想象滋生的土壤，对于
该事件，首先要做的是，对公民违法行为的查处，必须
遵循程序上的正义；其次，在执法部门和民众中间，他
们本身就存在着信息掌握量上的不对等，公权部门要
做的只有一条，就是及时通过充分的信息披露正面回
应民众的质疑。

(张剑)

新闻背景：近日，在广州以监督公车私用而闻名的区伯，涉嫌在长沙

嫖娼被当地警方抓捕的事，引发了社会极大关注。随着事实的披露，舆论

对此案件的质疑持续升温。

区伯涉嫖 呼唤阳光办案

@武志红(心理学家)：杭州11岁女孩作业

没做好被批，跳楼身亡。痛惜！中国的家长和老师

们该改变批评教育哲学。批评不能帮助孩子进

步，批评相反导致的是孩子的自我越来越脆弱。

每个人的真正价值感，都建立在爱与认可上，而

不是批评和鞭策上。

@李易同志：受邀出席中国电信集团战略

部主办的信息通信业发展趋势研讨会。我在发言

时打了个比喻：互联网是苍蝇、蚊子和蟑螂，电信

则是大象，人类驯服了大象但对苍蝇、蚊子和蟑

螂一直无能为力，这就是互联网的生命力。大象

不要试图消灭苍蝇、蚊子和蟑螂，而是与其为伍，

“电信”就是“互联网”的一部分。

@傅蔚冈：尽管很多地方取消限购的目的

是为了托市，但是在我看来，限购取消的最大意

义是对市场中不公平竞争因素的消除。在城市化

的大背景下，如果一个城市的房产只能由本地居

民购买，这实际上是将更多的居民排斥在分享城

市化红利的大潮中。

@沙欤：一个关键点是，建立网络环境下的

新型写作方式和出版盈利模式，必须以相关法律

保障为基础。现实却是后者大大滞后，出台的互

联网条例在版权保护上并没有实质性变化，以至

于侵权越来越普遍化、团伙化、产业化，而维权主

体越来越分散，举证难度越来越大。侵权得利远

高于罚责，维权收益远小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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